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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寶企業必須在不遲於2015年7月15日下午5時30分 
（新加坡時間）收到相關接受表格

收購價：
提交每股吉寶置業股份可獲取

S$4.38現金 i

根據新加坡第50章公司法第215(3)節，您有權利要求
吉寶企業有限公司（“吉寶企業”）收購您所持有的

吉寶置業有限公司（“吉寶置業”）股份

i 請參照本《用戶指南》內第3道有關股息調整的問題及答案。

此中文版《用戶指南》源自於英文版。如中文版和英文版存在不一致之處，皆以英文版為準。



i

此中文版《用戶指南》源自於英文版。如中文版和英文版存在不一致之處，皆以英文版為準。
所有術語的含義均以下列文件中的定義為準：(i) 2015年2月12日定稿的收購要約文件（“收購要約文件”）及 

(ii) 2015年4月15日定稿的吉寶企業致吉寶置業的股東函（“股東函”）。

目前進展如何？1

•	 收購要約已經截止。

•	 截至2015年3月31日，吉寶企業持有吉寶置業95.1%的股份。

•	 新交所已經暫停吉寶置業所有證券的交易。

•	 吉寶企業正在採取措施將吉寶置業從新交所除牌。

•	 由於吉寶企業已經持有吉寶置業超過90%的總發行股份，根據並受限於公司法第
215(3)節，您有權利要求吉寶企業以每股現金S$4.38 i	 的價格（“收購價”）收購
您的吉寶置業股份。

我該如何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我的權利？
我將可以獲得多少價款？2

•	 根據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您的權利，您可以填妥相關接受表格，裝入隨附的預
付信封並寄出。

•	 吉寶企業將在收到您的有效相關接受表格後的10天內每股支付現金S$4.38 i	給您。

i  請參照第3道有關股息調 整的問題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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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價如何受股息調整 ii？ 3

•	 如果有任何股息，根據股票交割日期，要約價有可能做與股息等額的下調。

•	 以下僅作說明之用。收購價將在以下日期受2014財年股息 iii	所調整。

如果吉寶企業通過公司法第215(3)節獲得足夠的股份促使吉寶企業達到強制收
購門檻，我每股是否還能獲得S$4.60？4

•	 您每股將無法獲得S$4.60。強制收購門檻僅在收購要約期間適用，而收購要約在2015
年3月31日已經截止。

ii.  為免生疑問，該股息調整將包括吉寶置業在該收購要約公告日或以後已經公佈、支付的股息，包括但
不限於擬派發的2014財年股息。

iii.   假設2014財年股息將在吉寶置業於2015年4月30日所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中被批准。

iv.   即擬派發的2014財年股息的暫停過戶日。

如果我沒有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我的權利，我持有的股份會受什麼
影響？5

•	 您將繼續是吉寶置業的股東，但吉寶置業將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寄發
《編號58》表格

如 果 您 的 股 份 在 2 0 1 5 年 5 月 7 日 i v 下 午 5 . 0 0
時 或 之 前 結 算 ， 吉 寶 企 業 將 支 付 每 股 現 金
S$4.38給您。

2015年4月15日 2015年5月7日
下午5.00時

暫停過戶日

2015年7月15日
下午5時30分

提交相關接受表格
的截止日

1 2 3

如果您的股份在2015年5月7日 i v下午5.00時之後結算：
‧ 吉寶企業每股將支付現金S$4.24 	給您；同時
‧ 吉寶置業將支付2014財年股息即每股現金S$0.14 	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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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找出相關接受表格1

您該如何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您的權利?

•	 請找出本文件包中所附帶的相關接受表格。

•	 公積金投資計劃和退休輔助計劃的投資者如果有意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的
權利，請與您的公積金及退休輔助計劃代理銀行（即星展銀行、華僑銀行、大華銀
行）聯絡。

填寫您的詳細信息並交回相關接受表格2

•	 請核對您的個人信息及證券賬戶號。

•	 請在PART A填寫您在CDP證券賬戶的“自由結余”項下打算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
所賦予的權利的股份數量。您可以選擇出售全部、部分或完全不出售任何股份。

Part A �

NOTE: Please refer to paragraph 2 of page 2 of this FAA for instructions on inserting the number of Shares above.  

Number of Shares now standing to the credit of the 
“Free Balance” of my/our Securities Account in respect 
of which I/we exercise my/our rights under Section 215(3) 
of the Act

Please indicate the number of Shares in respect of which you 
wish to exercise your rights under Section 215(3) of the Act21

[填寫欲出售的股份數目]

•	 請在相關接受表格左下角填寫適用日期並在表格右下角簽名。

Date Signature(s) / Thumbprint(s) of Depositor(s) / Joint Depositors.
For corporations, please sign as per your signing mandate 
and where appropriate, the Common Seal to be affixed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 relevant constitutive documents.

22 33填寫
適用
日期

簽名

•	 將填妥後的相關接受表格裝入隨附預付信封並寄出。該郵件必須在不遲於2015年
7月15日下午5時30分（新加坡時間）到達指定的地址。

如果您希望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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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日期和時間

寄發《編號58》表格日 2015年4月15日

提交相關接受表格截止日 2015年7月15日下午5時30分（新加坡時間）

需要協助？

若您對行使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的權利有任何疑問或在填寫相關接受表格時需要任何協
助，歡迎在辦公時間致電聯合財務顧問的以下熱線：

DBS	Bank	Ltd.
星展銀行

Credit	Suisse	(Singapore)	Limited
瑞信（新加坡）

+65	6878	2150 +65	6212	2000

重要声明

本《用戶指南》所載資料僅為公司法第215(3)節所賦予股東權利的概述和摘要，故應與股東函
及相關接受表格所載的全部內容一併閱讀。若本《用戶指南》與股東函及/或相關接受表格存在
任何不一致或相衝突的條款，則應以股東函及相關接受表格中的所列條款為準。

本《用戶指南》所列的任何信息並未意在或可被作為提供給股東或其他任何各方的意見、推薦或
遊說。聯合財務顧問為了並代表吉寶企業行事，而並非旨在向任何股東或任何其他方提供意見。

建議股東在處置其吉寶置業股份時謹慎行事，並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對其不利的有關其吉寶置業
股份的行為。

吉寶企業必須在不遲於2015年7月15日下午5時30分
（新加坡時間）收到相關接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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